
附件

韶关市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扶持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科技创

新企业的质量和效益，推动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扶持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高新技术企业，指在韶关市注册，

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

税务局依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

32 号）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本办法所称高新技术产品，指在韶关市注册的企业，在

实施年度内，按照《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实施细则》要

求进行申报并获得认定证书的产品。

第二条 本办法所用资金统称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奖

补资金（以下简称高企培育奖补资金），为市财政每年安排

的用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转移、高新技术产

品等促进我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的专项奖补资金，采取

事后奖补方式，列入下一年度财政预算。

第三条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奖补。对通过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含重新认定）的企业市财政给予最高 30 万元的

一次性奖补（可与其它奖补资金叠加）。



奖补资金以固定额度奖补加对韶关地方留成数据折算

计算得出。

通过认定（含重新认定）的企业，属规上工业企业的固

定额度奖补 10 万元；属非规上工业企业的固定额度奖补 5

万元。

根据企业上年度对韶关地方留成数据高于固定额度奖

补部分计算，封顶额度为 30 万减去企业固定额度奖补后的

基数。

第四条 推动企业研发高新技术产品。对企业获得广东

省科技厅组织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市财政予以 0.1 万元/

件的一次性奖补。

第五条 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对引进的高新技术企

业，在有效期内完成整体迁移落户的，市财政给予最高 300

万元的分期奖补（可与其它奖补资金叠加）。

奖补资金分两年进行发放，第一年以固定额度奖补加转

移第一年对韶关地方留成数据计算得出，合计封顶 100万元；

第二年根据对韶关地方留成数据高于 100万元以上部分进行

奖补，封顶 200 万元。

完成转移的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固定额度奖补 10 万

元。第一年未获得封顶 100 万元额度的部分将合并在第二年

进行返还，不受 200 万元封顶额度限制。

第六条 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发展。在本办法实施期

内，对在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的银行贷款给予财政贴息补

助。每个年度内每家高新技术企业贴息补助的额度不超过其



利息[按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平均数计算]实际发生额的 50%，最高

不超 50 万元。

第七条 奖补资金发放条件：

（一）企业注册地为韶关市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企业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严重

环境违法行为、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行为和违法用工行为，或

申报时已完成整改；

（三）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应在有效期内，且作为投资

主体在转移完成年度前 3 年内（含转移年度）和完成转移后

的 12 个月内累计在韶关实际完成投资额超过 1000 万元，该

投资额度为引入地有关部门可实际查询到的数据。

第八条 申报程序。奖补资金无需企业申请，由市科学

技术局根据上年度通过认定和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情

况征求各有关部门的数据汇总计算奖补额度，并公示和征求

各部门意见后按资金拨付流程报请市政府审批，经市政府同

意后由市财政局下达资金安排计划，拨付奖补资金。

第九条 奖补资金的拨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流程办理。

第十条 获奖补企业要落实科技部门跟踪的统计报表，

规上企业还需要落实统计部门的《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统计报

表制度》，按时填报和提交统计年报资料；符合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评价标准的企业在“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

系统”中完成评价及入库工作。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 3年，2023

年的相关奖补资金顺延至 2024 年发放。《韶关市加快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扶持办法》（韶科〔2017〕76 号）及其实施细则

（韶科[2018]22 号）自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停止执行。

第十三条 各县（市、区）可参考本办法制定当地奖补

政策。


